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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人員或其眷屬住宅自用水電優待辦

法」。

附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人員或其眷屬住宅自用水電優

待辦法」

主任委員　嚴德發

部　　長　龔明鑫

國軍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人員或其眷屬住宅自用水電優待辦法修正

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七條之一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人員（以下簡稱領俸人

員），指本條例第二條所定之退除役官兵，且支領退休俸、贍養金或生活補助

費者。

　　領俸人員眷屬，其範圍如下：

　　一、配偶。

　　二、父母。

　　三、未成年之未婚子女。

　　四、在學就讀之成年未婚（含已離婚）子女。

　　五、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之未婚（含已離婚）子女。

　　六、領俸人員父母死亡、失蹤、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無業或持有身心障礙證

明無法自謀生活，且由領俸人員所扶養無其他子女之祖父母。

　　前項第四款所定在學就讀，指就讀國內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下學校，具有正

式學籍（不含公費生）者；其就讀大學或獨立學院者，並以取得一個學士學位

為限。

第　三　條　　前條所定領俸人員或其眷屬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水電優待。

　　領俸人員死亡，其眷屬改支遺屬年金期間，仍得申請水電優待，至配偶死

亡或再婚、父母死亡、子女成年、結婚、取得學士學位或身心障礙原因消滅時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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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役軍人死亡，支領遺屬年金期間之遺族，準用本辦法相關規定予以水電

優待。

第　四　條　　水電優待之供水（電）戶地址應為申請人戶籍地址，供水（電）戶戶名得

為領俸人員或其眷屬，且以一個供水（電）戶為限，數個供水（電）戶符合優

待條件者，應擇一個供水（電）戶優待，其餘全價付費。

第　五　條　　水電優待，以住宅自用生活所需之水電為限。

　　前條供水（電）戶地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水電優待：

　　一、為商業、公司或有限合夥登記所在地。

　　二、為稅籍登記之營業地點。

　　三、為營業店舖或有營業、出租等行為。

第　六　條　　水電優待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每月用水在二十度以下部分，按自來水事業機構奉准水價五折計收；

逾二十度部分，全價計收。

　　二、每月用電在二百五十度以下部分，按電力事業機構奉准電價五折計

收；逾二百五十度部分，全價計收。

第　七　條　　申請水電優待者，應持下列資料，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

稱輔導會）所屬榮民服務處（以下簡稱榮服處）辦理：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三、近三個月內自來水事業機構、電力事業機構（以下統稱水電事業機

構）開立之水（電）帳單或戶名異動證明。

第　八　條　　未依前條規定檢齊文件，其能補正者，由榮服處通知申請人於二十日內補

正；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而屆期未補正者，逕行駁回。

　　經審查符合相關規定者，自申請當期予以優待；不符相關規定者，予以駁

回。

第　九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水電優待：

　　一、申請人非第二條或第三條所列人員。

　　二、領俸人員喪失或停止退除役官兵權益期間。

　　三、申請人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或違反國籍法。

　　四、不符第四條規定。

　　五、具有第五條第二項不予水電優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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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六、同一時期已受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水電優待。但依其他規定

得同時優待者，不在此限。

　　七、不遵守水電事業機構營業規章，致其營業遭受損害。

　　八、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申請，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

事。

　　九、申請人為領俸人員眷屬，且受褫奪公權之宣告尚未復權。

　　十、申請人為領俸人員眷屬，且因犯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或妨害兵

役治罪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十一、申請人為領俸人員眷屬，且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

　　水電優待期間，具有前項情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之次期起停止優待；不

符優待期間之差價，由榮服處以書面行政處分令當事人於三十日內繳還；屆期

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之水電優待費用，由輔導會編列預算，並由水電事業機構定期出具

總戶數及補助金額表向輔導會請款。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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